
黄山市危险(含医疗)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易地重建项目柴油发电机组采购项目竞

争性磋商公告

项目概况

黄山市危险(含医疗)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易地重建项目柴油发电

机组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采

购文件，并于 2024 年 08 月 05 日 09 点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前提交响

应文件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TLHCZD2024-62

项目名称：黄山市危险(含医疗)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易地重建项目

柴油发电机组采购项目

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预算金额：37万元

最高限价：37万元

采购需求：采购一套柴油发电机组，详见采购需求。

合同履行期限：接采购人书面通知后 30日历天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按照财政部、工业和信

息化部制定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，本项目为专

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。企业划型标准按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

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规定执行。

详见磋商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28条。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（1）供应商（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、不含具备独立



法人资格的子公司）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,不得推荐为成

交候选人，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:

①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；

②供应商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；

③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；

④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的。

以上情形以“信用中国网站或其他指定媒介[国家税务总局网站、

最高人民法院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]以及中国政府

采购网”发布的为准，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，无限制期限的

按投标截止时间前 12个月计算。在推荐成交候选人前由代理机构进

行查询并将结果反馈至磋商小组。

（2）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《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

函》和《供应商诚信履约承诺函》。

（3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三、获取采购文件

时间:2024 年 07 月 25 日 9 点 00 分至 2024 年 08 月 04 日 17 点

30 分

地点：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屯溪区花山路 11 号滨江国

际花园 8 幢 101-2 号）

方式：凡有意愿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必须在采购文件获取时

间内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资料均需加盖投标

人公章）至黄山中安鼎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或发送至邮箱：

574966014@qq.com）领取磋商文件，同时请随时关注网站更正公告。

售价：每套人民币 200 元整，售后不退。

四、响应文件提交

截止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05 日 09 点 30 分 （北京时间）



地点：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屯溪区花山路 11 号滨江国

际花园 8 幢 101-2 号）

五、开启

时间：2024 年 08 月 05 日 09 点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

地点：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屯溪区花山路 11 号滨江国

际花园 8 幢 101-2 号）

六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项目类别：货物类

2.资金来源：自筹资金

3.标段（包别）划分：一个包

4.项目地点：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的西侧

5.磋商保证金

本项目免收。

6.磋商注意事项

质疑最迟应当在采购文件公告期限（同磋商公告的公告期限）届

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（纸质提交）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

提出质疑。公告期限届满后获取磋商文件的，质疑起始时间以磋商公

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。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质疑后 7 个工作

日内做出答复。（接受质疑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详见本竞争性磋商公

告第八项内容）

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

（纸质提交）向黄山城投环境有限公司（联系电话：0559-2559011）

提出投诉。

7.本竞争性磋商公告属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磋商文件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当竞争性磋商公告与磋商文件表述不一致时，以磋商文




